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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9B_BD_E6_c27_32624.htm 【法规类型】 海关规

章【内容类别】 关税征收管理类 【文 号】 海关总署令第148

号【发文机关】 海关总署 【发布日期】 2006-3-28【生效日期

】 2006-5-1 【效 力】 [有效] 【效力说明】 海关总署第148号

令 2006-03-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

格办法》已于2006年3月8日经署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6年5月1日起施行。2001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令第95号发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

和2003年5月30日海关总署令第102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关于进口货物特许权使用费估价办法》同时废止。 署长 

牟新生 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正确审查确

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海关审查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应当遵循客

观、公平、统一的原则。 第三条 海关审查确定进出口货物的

完税价格，应当适用本办法。 准许进口的进境旅客行李物品

、个人邮递物品以及其他个人自用物品的完税价格和涉嫌走

私的进出口货物、物品的计税价格的核定，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海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保管纳税义务人提

供的涉及商业秘密的资料，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

不得对外提供。 纳税义务人可以书面向海关提出为其保守商

业秘密的要求，并具体列明需要保密的内容，但是不得以商



业秘密为理由拒绝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章 进口货物的

完税价格 第一节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确定方法 第五条 进口货

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

，并应当包括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

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第六条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

不符合本章第二节规定的，或者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海关

经了解有关情况，并与纳税义务人进行价格磋商后，依次以

下列方法审查确定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一）相同货物成交

价格估价方法； （二）类似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三）

倒扣价格估价方法； （四）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五）合理

方法。 纳税义务人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后，可以提出申请，

颠倒前款第（三）项和第（四）项的适用次序。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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